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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  代理人  陳超凡  律師

    上  訴  人  交通部公路局台北區監理所

    法定代理人  葉○祝

    訴訟代理人  劉昌崙  律師

    複  代理人  江雅萍  律師

右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臺灣板橋

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國字第一四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交通部公路局台北區監理所給付部分廢棄。

右廢棄部分，段○泗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段○泗之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段○泗負擔。

    事      實

甲、上訴人即被上訴人交通部公路局台北區監理所（下稱台北區監理所）方面：

一、聲明：

 (一) 、上訴聲明：

  １、原判決不利於台北區監理所部分廢棄。

  ２、右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段○泗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３、右廢棄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段○泗負擔。

 (二) 、答辯聲明：

  １、對造上訴駁回。

  ２、訴訟費用由對造負擔。

二、陳述：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外，補稱略以：

 (一) 、台北區監理所對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管理並無欠缺：

  １、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



      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固為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一項所明定。但此國家賠償責

      任之發生，必須在客觀上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為前提，倘國家對於

      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無欠缺，縱人民受有損害，國家亦不負賠償責任。

      又國家此項賠償責任，固不以對損害之發生須有故意或過失為成立要件，但國

      家對於防止損害之發生若已盡相當之注意，此種防止損害發生之措施，解釋上

      仍應包括在管理行為之中，如果國家已有防止損害發生之措施，而可認為其管

      理無欠缺者，則國家賠償責任即無由成立，最高法院七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三一

      八二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

  ２、段○泗於八十七年十一月五日致台北區監理所之陳情書謂伊於階梯摔倒之原因

      為「行政大樓側門旁飲水機損壞，以致地下充滿積水，在步下樓梯時滑倒失去

      重心」，惟查上訴人行政大樓一樓之飲水機於八十七年七月二十日方才更新，

      尚處於一年之保固期限內，此有上訴人與廠商訂立之飲水設備保養合約書及保

      養記錄可稽，故該飲水機於案發當日並無故障，此乃不容否認之事實。

  ３、段○泗主張台北區監理所疏於保持樓梯階面乾燥，未善盡公共設施管理之責，

      惟查案發當日，行政大樓側門出口處確有鋪置止滑板，已據證人陳彥聰、林永

      添證述屬實；且依據台北區監理所與威傑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威傑公司）訂立

      之清潔維護工作合約書約定，該公司固定留駐清潔工人至少七人，每天工作時

      間至少八小時，對於行政大樓地板及廁所、飲水器等，除定時打掃清洗外，並

      須隨時維持清潔，清潔工人須每日至總務室簽到、簽退，此有清潔工人之人事

      資料及員工簽到簿可稽，且台北區監理所對於環境清潔亦有定期檢核，益見台

      北區監理所對於地面、階面等公共設施清潔及安全應已善盡管理之責。

 (二) 、段○泗失足受傷係因個人不慎所致，與台北區監理所之設置管理，欠缺相當

        因果關係：

  １、按依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者，須所受之損害與公共

      設施設置管理之欠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本件段○泗以其摔倒受傷，乃因台北

      區監理所行政大樓側門之階梯積水，以致因階面潮溼而滑倒，惟查據目睹摔倒

      經過之證人陳彥聰於原審證稱：「樓梯應是乾的。」，且案發當日為晴天，階

      梯亦無潮溼之理由，故段○泗此主張顯與事實相悖。

  ２、次查，雖案發當日機關出入民眾甚多，使用飲水機及廁所之頻率甚高，故該處

      地面乃略有潮溼，惟「原告（即段○泗）於事發前自五樓步下樓梯到一樓，並

      未行經一樓左側設置之飲水機，而係直接從樓梯右轉走出側門，在走出側門之

      前，鞋底一直保持乾燥．．．」等語為段○泗於起訴狀中所自認，是故縱台北

      區監理所行政大樓一樓側門內之地面有所潮溼，亦非段○泗摔倒之原因，二者



      間顯然欠缺因果關係。

  ３、第查，此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乃指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在該公共設

      施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之情況下，依客觀之觀察，通常會發生損害者，即為有因

      果關係，如必不生該等損害，或通常不生該等損害者，則不具有因果關係。本

      件案發當日，洽公民眾甚多，除段○泗外，並無任何人因地面或階梯潮濕而跌

      倒，故段○泗跌倒與地面潮濕顯無相當因果關係。段○泗復言因止滑板未全部

      密蓋階梯平台，平台接近第一階梯部分，留有約二十公分之空隙，民眾極易踩

      到溼滑地板而受傷云云，惟此僅屬段○泗推測之詞，蓋證人並未證述該處地面

      為潮溼，且段○泗是否確將腳踩該處而滑倒不無可疑，其未能舉證及究明事件

      發生之前因後果，逕將責任完全歸咎於台北區監理所，誠有失公允。

  ４、末查，段○泗當日腳著平底拖鞋至台北區監理所機關洽公，本屬不當，且伊摔

      倒處在於下階梯處，下階梯時本應對階面狀況提高注意程度，其未盡相當之注

      意而失足受傷，與台北區監理所對公共設施之設置管理無涉。

 (三) 、賠償金額部分：

  １、勞動能力之減損：

      ⑴、段○泗主張渠請求一年期間喪失勞動能力減少收入之賠償，洵屬合理云云

          ，然迄今仍未提出證據證明其確有一年期間喪失勞動能力減少收入之事實

          ，是渠請求既乏根據，自無可採。

      ⑵、況據本院向國稅局函查段○泗之所得稅申報資料，段○泗於八十八年度尚

          有洋洋旅行社及滾石國際音樂股份有限公司之薪資收入，故其稱自八十七

          年十一月四日受傷後迄今尚未開始工作，與事實不符，自不可採。

      ⑶、又段○泗主張其為職業駕駛人，以駕駛計程車為業，惟觀諸卷內國稅局函

          覆之段○泗所得稅申報資料，均無駕駛計程車之收入證明，故段○泗雖領

          有營業小客車登記證，然是否真有以駕駛計程車為業，尚值得懷疑。

      ⑷、事實上，段○泗已主張渠於事發當時，任職於滾石國際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薪資每月三萬六千元，並提出扣繳憑單為證，故段○泗之所得是否應以

          此為據，而非以無法舉證之計程車收入為計算標準，亦應斟酌。

      ⑸、縱認段○泗之收入應計算其駕駛計程車之收入，惟據段○泗所提計程車業

          查定銷售額及計算公式修正表所評定之營業收入，其計算公式包括日間時

          段七小時，及夜間時段一小時，姑不論段○泗表示其夜間及星期假日係於

          滾石公司兼差，此計算公式之夜間時段營業收入自應扣除外，況就段○泗

          所提八十七年所得稅申報書及八十七年度滾石公司出具之扣繳憑單，兩者

          年收入相當，而段○泗又未提出任何其日間收入之憑據，僅以台北市稅捐



          稽徵處核定標準據以請求，顯失所據。

  ２、一年後開刀取出鋼釘之手術費用及復健費用：

      此屬將來醫療費用之支出，可否請求台北區監理所預先給付不無疑問，況據國

      泰醫院函說明三僅謂植入之鋼釘最好骨折癒合後手術拔除，故是否為必要之醫

      療行為並非絕對；而手術及復健之相關費用亦僅為評估之金額，段○泗自應就

      確切金額負舉證責任。

  ３、慰撫金部分：

      台北區監理所對於公有公共設施之管理設置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已如前述，且

      國家公帑乃納稅人之血汗錢，理當錙銖必較。況段○泗至機關洽公腳著拖鞋，

      又未於下階梯時予以相當注意，其受傷顯係與有過失，原審審酌段○泗之身分

      、地位、經濟能力等情狀判命台北區監理所給付四十萬元之慰撫金，委屬過高

      。

 (四) 、綜上所陳，台北區監理所對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可認管理

        已無欠缺，原審遽認台北區監理所管理有欠缺，容有違誤。退步言之，縱台

        北區監理所有原審所認之欠缺，然段○泗就損害之發生係可歸責於其之過失

        ，原審認段○泗僅負百分之二十之責任，亦嫌過低。

三、證據：除援用原審立證方法外，並聲請向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大安稽徵所函查上

    訴人於八十七、八十八年度申報綜合所得稅之相關資料，及訊問證人龍雲裳。

乙、被上訴人即上訴人段○泗（下稱段○泗）方面：

一、聲明：

 (一) 、上訴聲明：

  １、原判決不利於段○泗部分廢棄。

  ２、右廢棄部分，台北區監理所應再給付段○泗一百三十六萬一千八百十五元整，

      並自八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添

  ３、右廢棄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台北區監理所負擔。

 (二) 、答辯聲明：

  １、對造上訴駁回。

  ２、訴訟費用均由對造負擔。

二、陳述：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外，補稱略以：

 (一) 、查本件八十七年十一月四日事發當日，段○泗於離開台北區監理所行政大樓

        ，行經該行政大樓側門前之大理石階梯時，因該階梯積水，致使段○泗因階

        面潮濕而滑倒，造成段○泗左手嚴重骨折，段○泗於滑倒當時曾造成轟然巨

        響，引起洽公民眾駐足圍觀，段○泗在疼痛之餘，隱約聽見圍觀民眾談論台



        北區監理所側門旁有積水，可能是飲水機損壞所造成，段○泗在等待救護車

        同時，曾強忍傷痛略觀四周，發現段○泗滑倒之階梯四處水漬片片，且根據

        現場證人陳彥聰於原審之證稱：「門內側有水，．．．原告（即段○泗）摔

        倒處有濕的鞋印，．．．樓梯上之止滑板是濕的，我有看到。」，另台北區

        監理所政風室職員即證人林永添亦證稱：「當天我看到門內側潮濕之情形應

        是有水．．．但靠近廁所處有較多水．．．」、「門之內側地板有潮濕．．

        ．原告摔倒後是我親自跑到總機，請總機廣播請清潔人員下來清潔地板，止

        滑板下面有潮濕，當時聽到民眾說可能是飲水機壞掉。」，有原審卷附八十

        八年一月十五日言詞辯論筆錄可稽。故段○泗於陳情書上載稱積水原因可能

        係飲水機損壞所造成，乃引據當時圍觀民眾之說法，縱使台北區監理所證明

        當日飲水機並未故障，亦僅能證明當日積水並非飲水機損壞所致，但當日台

        北區監理所大樓側門樓梯附近確實有積水情況，不容否認。

 (二) 、次查，上述二位證人均證實當日行政大樓側門樓梯上雖鋪有止滑板，惟止滑

        板是潮濕的，倘若當日樓梯真是乾燥的，則止滑板亦應乾燥為是，再查該止

        滑板並未全部密蓋於楷梯平台上，仍留有長達二十公分之空隙，故段○泗踩

        於潮濕之止滑板上，鞋底沾染水漬，再踩於大理石材質之階梯上，因濕滑而

        摔傷，足徵本件段○泗之傷勢，台北區監理所難辭其咎。

 (三) 、另查，台北區監理所主張其與清潔公司定有清潔工作合約，每日定時打掃並

        至總務室簽到、簽退，且台北區監理所對於環境亦有定期檢驗，故其對於地

        面階面等公共設施清潔及安全已善盡管理之責云云，然查該合約第二條約定

        ：「行政大樓一樓．．．地板每日下班後清掃拖拭乙次．．．。」，而本案

        發生時間為當天下午一時三十分左右，未到下班時間，台北區監理所僱請之

        清潔工人自未拖拭地板，且證人林永添於原審所為證詞亦證明台北區監理所

        所聘請之清潔人員並未見地面積水即除去水漬，亦未見其他工友或職員立即

        除去，而是在段○泗摔倒後，才由林永添請總機廣播呼叫清潔人員清理，甚

        至值勤之清潔人員陳來發並未及時趕到現場，有其證詞在卷可按：「我在威

        潔公司擔任清潔工，我是負責行政大樓一樓．．．一點半我沒有聽到廣播．

        ．．」，顯見台北區監理所雖聘有清潔人員，亦疏於監督及注意之義務，難

        謂其管理已無欠缺。�

 (四) 、按「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乃指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在該公共設施或管

        理有欠缺之情況下，依客觀之觀察，通常會發生損害者，即為有因果關係，

        如必不生該等損害，或通常不生該等損害者，則不具相當因果關係。」，最

        高法院四十八年台上字第四八一號判例意旨足資參照。被上訴人辯稱：「．



        ．．本件案發當日，洽公民眾甚多，除段○泗外，並無任何人因地面或階梯

        潮濕而跌倒，故段○泗跌倒與地面潮濕無相當因果關係．．．」，此種說法

        顯然誤解前揭判例意旨，當日無相同事件發生並非即表示段○泗滑倒與階面

        潮濕之間無相當因果關係。據查台北區監理所大樓地面及側門樓梯階面均為

        大理石材質，大理石材質遇水濕滑，按一般經驗法則，人若行走於其上，的

        確容易造成滑倒情事，倘若非台北區監理所疏於保持樓梯階面乾燥，造成階

        梯安全維護不週，否則以當時段○泗攜帶五歲稚子同行豈會於步下階梯時未

        予相當之注意，故上訴人摔倒與階面濕滑二者之間顯然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台北區監理所所言純屬卸責之詞，不足憑採。�

 (五) 、再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

        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查事

        發當日並未下雨，而段○泗摔倒之階梯竟四處留有大片水漬，足徵段○泗傷

        勢之造成，係台北區監理所疏於保持樓梯階面乾燥，同時亦未設置警告標語

        提醒來往民眾注意，造成階梯安全維護不週之故，顯見台北區監理所於其所

        內建物設施之行政管理上確有疏失不當之情事，況國家賠償法第三條所定之

        國家賠償責任，係採無過失責任，即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並

        因此一欠缺致人民受有損害為其構成要件，並不以該管理機關有過失為必要

        ，此對照同法第二條第二項有「故意或過失」等規定，而第三條則無自明，

        最高法院八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二七七六號判決意旨亦足參照。台北區監理所

        就其行政大樓一樓側門內側地板未能保持乾燥，且該一樓側門外側止滑板僅

        鋪設於最上層之地板，卻未鋪設於同材質之其餘下層階梯，致段○泗滑倒受

        傷，其就該公有公共設施之管理即屬有欠缺，與上段○泗損害間亦有相當因

        果關係，台北區監理所自不能主張卸免國家賠償責任，彰彰明甚。

 (六) 、段○泗於案發後手術住院期間，國泰醫院主治醫師診斷段○泗之傷勢至少需

        一年之復健療養始能痊癒，且國泰醫院在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函覆原審時

        ，亦明確表示，段○泗手術時．．．所置鋼板，最好在骨折癒合後約一年至

        一年半手術拔除，可參見原審卷附國泰醫院醫管歷字第六七號函，且段○泗

        所受傷害可達一上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遺存顯著運動障害者，殘廢等

        級為十一，而經本院函調之段○泗八十八年所得稅申報資料中，確無滾石公

        司之兼職收入暨駕駛計程車之收入，足見段○泗確有一年以上之時間無法駕

        駛計程車，台北區監理所猶執陳詞率謂段○泗並無一年期間喪失勞動能力減

        少收入之事實云云，洵無足取。又段○泗為職業計程車駕駛從業人員，勞動

        收入端賴駕駛計程車，若無法駕駛計程車，即全無收入，故一般以殘廢等級



        作為判斷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比率之程度，對於段○泗而言並不能完全適用

        ，蓋段○泗之殘廢等級十一，對照各殘廢等級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比率表，

        喪失勞動能力程度雖僅百分之三八．四五，依勞工殘廢標準表，其勞工保險

        殘廢給付日數為一百六十日，惟計程車之駕駛仰賴手腳之靈活，故上開比率

        表註解⑴明載．．．．於實際運用，宜斟酌被害人之職業、智能、性向、年

        齡及教育等因素加以適當調整，而段○泗之左肘關節活動範圍僅約十度至八

        十度（參見原審卷附國泰醫院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K管歷字第六十七號函

        ），此在一般自用車駕駛已感困難，況職業計程車駕駛係每日長達數小時從

        事駕駛工作，其要求標準更高，段○泗左手臂不能活動自如，駕駛計程車需

        靠靈敏之四肢，尤其是健全之雙手，特別是在交通繁忙的台北縣、市駕駛計

        程車，常有突發狀況須作緊急因應，在此狀況下，段○泗絕對無法從事計程

        車駕駛工作，顯然可函詢公路監理機關對職業駕駛人之體檢標準或函請醫院

        等專業鑑定單位鑑定在上開情況下，段○泗是否能從事職業駕駛工作，自可

        證實段○泗實與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無異，遲至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段○

        泗前往國泰醫院外科門診，左手臂可屈曲度為七十度，可伸展度為一百七十

        度，已可駕駛計程車維生（參見本院卷附國泰醫院八十九年五月十八日函）

        ，足見段○泗骨折癒合時間確至少需一年至一年半，段○泗僅請求一年期間

        喪失勞動能力、減少收入之賠償，洵屬合理，乃原審未遑詳查，率憑勞工殘

        廢標準表所示之勞工保險殘廢給付日數為依據，認段○泗僅得請求因受傷不

        能工作之損失計一百六十日云云，洵屬無稽。蓋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三條第

        一項規定：「被保險人因普通傷害或罹患普通疾病經治療終止後，如身體遺

        存障害，適合殘廢給付標準表規定之項目，並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

        為永久殘廢者，得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依同表規定之殘廢等級及給付標準

        ，一次請領殘廢補助費，殘廢給付標準如附表二。」，該條文係就被保險人

        傷病治療終止後之殘廢給付設定補助標準，並非認定傷害復原之標準，被保

        險人終止治療（包括開刀、擦藥、注射藥物等）後，仍須進行復健，復健期

        間身體所受傷害仍未完全復原，其復健至回復工作之康復狀況亦不能一概而

        論，原審以勞工保險條例制定之補助標準作為認定損害之時點，實屬謬誤。

 (七) 、又查台北市稅捐稽徵處雖函覆原審計程車營業查定額係指營業收入毛額，並

        未扣除營業成本云云，惟該所謂營業成本廣義而言係指汽油費、折舊費、勞

        務支出費用等，而台北市國稅局所函覆原審之八十七年度台北市計程車業同

        業利潤標準中其淨利率為百分之二十一云云，顯亦係指扣除營業成本後所得

        之淨利潤，且該利潤標準係指公司行號的車行，如果車輛是自已的，是屬於



        個人所得，不適用同業利潤百分之二十一淨利率的標準，而是適用個人營利

        事業所得，業據證人即國稅局承辦人員龍雲裳證述，有卷附八十九年五月三

        十一日準備程序筆錄可稽，足徵本件段○泗之情形非可適用該台北市計程車

        業同業利潤標準表之記載。又計程車業查定銷售額及計算公式修正表所載二

        千ＣＣ以下計程車營業查定額每車每月四萬二千四百七十八元，每車每日平

        均營業收入為一千六百三十四元應為扣除營業成本後所得之數額，否則依上

        訴人於八十九年六月十四日準備程序中提呈之台北市計程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所製之計程車每車每公里運價成本計算明細表所載每車每公里之運費成本為

        一六‧七八元，依每日行駛一二八公里計算，每車每日運價成本即高達二一

        四七‧八四元，尚高於前揭查定表之每車每日營業收入一六三四元，此豈非

        意味著計程車司機每日尚須虧損五一三‧八四元，顯然不符合常情。是證人

        龍雲裳雖證稱前揭查定表所謂的營業收入指的是總收入，並沒有扣除總支出

        云云，應僅為其個人之認知，與實際情形不符，足徵本件段○泗之營業收入

        損失應以每月四萬二千四百七十八元加計兼職收入之三萬六千元計算，合計

        每月共七萬八千四百七十八元。

 (八) 、退步言之，縱認計程車營業收入應扣除成本並以前揭運價成本計算明細表為

        計算依據，惟基於下列理由，並非該查定表每項均得列入本件成本扣除，理

        由如左：�

  １、計程車司機與一般薪資收入者均屬貢獻自身勞力以換取收入者，故狹義而言，

      計程車之營業收入毛額中之營業成本不應包括勞務支出費用，否則一般固定薪

      資所得者若扣除勞務成本後，其收入豈非等於零？豈非絕無可能請求勞動力喪

      失或減少之損害賠償？足見本件計算段○泗營業收入即薪資收入雖應扣除成本

      ，但應指狹義之營業成本，即僅指汽油費等，而不包括勞務成本，即該表之司

      機基本工資不得扣除。

  ２、車輛折舊部分：因不管有無營業，一輛全新的車子閒置不行駛，照樣有折舊情

      形，本件段○泗一年無營業收入，系爭車輛仍折舊一年，並無減少，故折舊因

      素亦不得列入成本扣除。

  ３、輪胎消耗部分：段○泗根本無法駕駛計程車，車輛未行駛，輪胎自無耗損，顯

      亦不得列入成本扣除。

  ４、利息支出部分：因系爭車輛係向銀行貸款購得，縱使未駕駛，仍須按月繳納本

      息，不因未駕駛而減少此部分支出，故仍不得列入成本扣除。

  ５、靠行費、稅捐、保險費等部分：段○泗雖無營業，但日後仍須駕駛營業，上開

      費用不得中斷繳納，段○泗在無法駕駛計程車期間，仍照常繳付上開費用，並



      未減少支出，是上開費用亦不得由成本中扣除。

  ６、計算器部分：屬車行贈送，段○泗根本未因此支出任何費用，自非得列為成本

      。

  ７、綜上所陳，若依前揭運費成本計算明細表之記載，本件得列入成本扣除之部分

      應僅有汽油、維修保養費用，以每天一二八公里每月營業二十四天計，一二八

      乘以一‧八八加一‧○二，乘以二四等於八九○八‧八，每月僅得扣除八千九

      百零九元，自不能以台北市計程車業同業利潤標準中之淨利率為計算標準，原

      審未審酌上開情節，率以該百分之二十一淨利率為段○泗不能工作之損害依據

      ，洵屬無據。�

 (九) 、段○泗因台北區監理所對公有公共設施之管理有欠缺致受傷害，由於傷口日

        夜疼痛，造成生活上諸多不便，復以擔心日後養妻育子生計問題，以致心情

        沮喪、焦慮萬分，段○泗身體上及精神上所承受之壓力及痛苦實難以筆墨形

        容，不僅對生活、職業影響甚鉅，日後尚需進行手術及復健等療程，而台北

        區監理所迄今堅不認錯，毫無隻字片語之慰問，反誣指本件全係段○泗之過

        失所造成，乃原審未體察上情，亦未深入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

        等一切情狀，率認段○泗請求八十萬元慰撫金過高，逕予核減為四十萬元云

        云，洵不足取。

 (十) 、末查，本件損害之發生完全肇因於台北區監理所就公有公共設施之管理有欠

        缺，段○泗就本件損害之發生並無任何過失，蓋台北區監理所行政大樓一樓

        側門內側設置飲水機，供前往洽公民眾使用，該處自屬容易積水或潮濕之處

        所，而前往行政大樓洽公之民眾，欲從該一樓側門離去者，均須經過該一樓

        側門內側之樓梯間，且該側門外側階梯均使用類似大理石材質屬易滑材質，

        台北區監理所始會在該處舖設止滑板，此皆為台北區監理所所得預見，但台

        北區監理所卻未能保持該內側地板之乾燥，且階梯最上層之止滑板距離最上

        層階梯邊緣仍有將近二十公分之距離，而其下各層之階梯甚至未舖設止滑板

        ，足徵前往洽公之民眾不論穿皮鞋、球鞋、拖鞋，甚至是赤足，均有可能因

        該公有公共設施管理之缺失而摔傷，不會因為穿著之鞋類種類而有所不同，

        況本件損害發生時，段○泗穿著之拖鞋並未鬆落滑脫，更足以證實段○泗縱

        穿著拖鞋前往洽公，與本件損害之發生亦無相當因果關係，並無任何過失可

        言，乃原審僅因段○泗穿著拖鞋即率認就本件損害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云云，

        實難令人甘服。

三、證據：除援用原審立證方法外，補提台北市汽車駕駛員職業公會計程車每車公里

          運價成本計算明細表為證。



丙、本院依職權向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函查段○泗受傷後之治療情況。

    理      由

一、本件段○泗起訴主張：伊於八十七年十一月四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許，前往台北區

    監理所洽辦公務後，正欲離開，行經台北區監理所行政大樓一樓側門外大理石階

    梯時，因該行政大樓一樓側門內側放置飲水機，台北區監理所疏未保持側門內側

    及外側大理石階梯階面乾燥而四處積水，未設置警告標語提醒來往民眾注意，亦

    未於階梯上全部舖上止滑板，僅於平台處舖有止滑板，惟於接近第一階之階梯部

    分，仍留有長達二十公分之空隙，顯見階梯安全維護不週，致伊因階梯潮濕而滑

    倒，造成左手肱骨上骼骨粉碎性骨折而進行緊急手術，受有損害，爰依國家賠償

    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請求台北區監理所賠償一年不能工作之損失九十四萬一

    千七百三十六元、醫療費用八千七百三十二元、一年後開刀取出鋼釘之手術費用

    及復健費用二十五萬元暨精神慰撫金八十萬元，合計二百萬零四百六十八元，求

    為判決台北區監理所如數給付本息之判決。

二、台北區監理所則以：台北區監理所之行政大樓一樓側門旁設置之飲水機，於八十

    七年十一月四日段○泗受傷當日並未故障，因出入之民眾甚多，飲水頻繁，且鄰

    近廁所，潮濕在所難免，惟台北區監理所長年僱請清潔公司每日按時打掃，台北

    區監理所並隨時抽驗檢查，且行政大樓之側門出口處已舖設止滑板，當日樓梯乾

    燥並無潮濕，係因段○泗穿著拖鞋至台北區監理所機關洽公，於下階梯時未為相

    當之注意，始受傷害，台北區監理所對於環境清潔及安全已善盡管理之責，本件

    係可歸責於段○泗之事由致生損害，台北區監理所對公共設施之設置及管理並無

    欠缺，且段○泗之損害與台北區監理所對公共設施之管理間亦無相當因果關係。

    此外，國泰醫院先後二次函述有關段○泗傷勢之評定相互矛盾，自不足採，且段

    ○泗於事件發生時，係任職於滾石音樂公司，薪資每月三萬六千元，是以段○泗

    是否以駕駛計程車為業，即堪置疑，況其請求之每月營業收入未扣除營業成本，

    亦有未洽，至於請求一年後開刀取出鋼釘之手術費用及復健費用，僅為評估之金

    額，並無根據云云置辯。

三、查段○泗主張其於八十七年十一月四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許，前往台北區監理所洽

    辦公務後，正欲離開，行經台北區監理所行政大樓一樓側門外大理石階梯，因該

    行政大樓一樓側門內側放置飲水機，且台北區監理所疏未保持側門內側及外側大

    理石階梯階面乾燥而積水，未設置警告標語提醒來往民眾注意，亦未於階梯上全

    部舖上止滑板，僅於平台處舖有止滑板，惟於接近第一階之階梯部分，仍留有長

    達二十公分之空隙，致段○泗步出行政大樓時，因該階梯潮濕而滑倒，造成左手

    肱骨上骼骨粉碎性骨折，而受有損害，向台北區監理所提出國家賠償之請求被拒



    絕等情，固據其提出台北區監理所行政大樓一樓側門內外照片、診斷證明書、賠

    償請求書及拒絕賠償理由書等文件為證，經查：

 (一) 、台北區監理所對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管理並無欠缺：

  １、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

      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固為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一項所明定。但此國家賠償責

      任之發生，必須在客觀上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為前提，倘國家對於

      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無欠缺，縱人民受有損害，國家亦不負賠償責任。

      又國家此項賠償責任，固不以對損害之發生須有故意或過失為成立要件，但國

      家對於防止損害之發生若已盡相當之注意，此種防止損害發生之措施，解釋上

      仍應包括在管理行為之中，如果國家已有防止損害發生之措施，而可認為其管

      理無欠缺者，則國家賠償責任即無由成立，最高法院七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三一

      八二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

  ２、段○泗於八十七年十一月五日致台北區監理所之陳情書，載明其於階梯摔倒之

      原因為：「行政大樓側門旁飲水機損壞，以致地下充滿積水，在步下樓梯時滑

      倒失去重心」云云。惟上訴人行政大樓一樓之飲水機於八十七年七月二十日方

      始更新，尚處於一年之保固期限內，有上訴人與廠商訂立之飲水設備保養合約

      書及保養記錄可稽（見原審卷第七○至七四頁），且段○泗摔倒當日飲水機並

      無故障情事，段○泗主張台北區監理所之行政大樓側門旁飲水機損壞，以致地

      下充滿積水，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不足採。

  ３、又段○泗主張台北區監理所疏於保持行政大樓側門外之階梯表面乾燥，未善盡

      公共設施管理之責云云。惟事發當日，台北區監理所已在行政大樓側門出口平

      台處鋪止滑板（踏墊），防止員工及洽公民眾摔倒，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照

      片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四一、五八頁），且證人即目睹段○泗摔倒過程之陳

      彥聰於原審證稱：「當天有鋪如被證二照片所示之止滑板」等語（見原審卷第

      四八頁）。此外，台北區監理所尚與訴外人威傑公司簽訂清潔維護工作合約書

      ，依該合約書約定，威傑公司固定留駐台北區監理所之清潔工人至少七人，每

      天工作時間至少八小時，對於行政大樓地板及廁所、飲水器等，除定時打掃清

      洗外，並須隨時維持清潔，清潔工人須每日至總務室簽到、簽退，有清潔維護

      工作合約書、清潔工人之人事資料及員工簽到簿可憑（見原審卷第七六至八六

      頁），並經證人即威傑公司之員工朱春嬌、陳來發於原審證述在卷（見原審卷

      第一一○頁），而台北區監理所對於環境清潔亦定期檢核，復有環境清潔檢核

      表可考 (見原審卷第八八頁) 。足見台北區監理所對於其行政大樓內外地板、

      樓階等公共設施之清潔維護及安全措施，確已善盡管理之責。



 (二) 、段○泗失足摔傷與台北區監理所之設置管理無相當因果關係：

  １、本件段○泗雖主張其受傷，係台北區監理所行政大樓側門外側之階梯因積水潮

      溼所致云云。惟據目睹段○泗摔倒過程之證人陳彥聰於原審證稱：「段○泗在

      被證二之照片所示側門外側五階樓（階）梯之第一階或第二階摔倒，我不能確

      定，原證四照片所示飲水機附近有水，是門內側有水，面積多大我不確定，我

      沒有過去之扶段○泗，我也不知道段○泗為何摔倒，我看到段○泗摔倒二次，

      當天沒有下雨，段○泗下階梯時，有跨過止滑板以後才摔倒，段○泗那天是穿

      拖鞋，我在段○泗摔倒處有看到濕的鞋印，樓梯應是乾的。」等語（見原審卷

      第四八頁），足見段○泗摔倒當天並未下雨，其摔倒之地點係在台北區監理所

      行政大樓側門外側平台下方之階梯，摔倒時階梯係乾躁而未潮溼，要無疑義。

      且台北區監理所之飲水機係設置於行政大樓側門內側之公共電話亭旁，與側門

      尚有相當之距離，有照片可按（見原審卷第十二頁），是以台北區監理所設置

      之飲水機附近，縱有如證人陳彥聰及另一證人即台北區監理所政風人員林永添

      於原審證稱之「有水」存在，亦與段○泗摔倒於門外乾躁之階梯無涉。況段○

      泗於原審起訴時亦狀稱：「原告（即段○泗）於事發前自五樓步下樓梯到一樓

      ，並未行經一樓左側設置之飲水機，而係直接從樓梯右轉走出側門，在走出側

      門之前，鞋底一直保持乾燥．．．」等語，足見段○泗非因飲水機附近之地板

      潮溼而摔倒於邊門外側之階梯上，有該起訴狀可稽（見原審卷第四頁反面），

      從而段○泗主張台北區監理所行政大樓邊門外側之階梯，因積水潮溼，致伊滑

      倒受傷云云，即不足採。

  ２、又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乃指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在該公共設施設置

      或管理有欠缺之情況下，依客觀之觀察，通常會發生損害者，即為有因果關係

      ，如必不生該等損害，或通常不生該等損害者，則不具有因果關係。本件事發

      當日，洽公民眾甚多，除段○泗外，並無任何人因台北區監理所行政大樓之地

      板或階梯潮濕而跌倒，故段○泗跌倒與地板或階梯潮濕之間顯無相當因果關係

      。雖段○泗另稱因止滑板未全部密蓋階梯平台，致平台接近第一階梯部分，留

      有約二十公分之空隙，民眾極易踩到溼滑地板而受傷云云。惟為台北區監理所

      否認，且前開證人陳彥聰已證稱目睹段○泗跨過止滑板以後才摔倒等語，足見

      段○泗之摔倒與前開平台空隙未鋪滿止滑板無涉，難謂台北區監理所對於該止

      滑板之設置有何缺失。況段○泗當日至台北區監理所洽公係著平底拖鞋，依經

      驗法則而論，本即易因穿著之拖鞋鬆動或脫落而摔倒，乃眾所週知之事實。是

      以台北區○○○○○段○泗係因腳穿拖鞋於下階梯時，未為相當之注意而失足

      受傷，與伊對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無涉等語，即非無稽。足見段○泗之摔倒



      受傷，與台北區監理所對於門內飲水機、門外止滑板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

      無相當因果關係。

四、綜上所述，台北區監理所對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並無欠缺，對於防止損害之發

    生，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段○泗主張台北區監理所應負國家損害賠償責任，即

    屬無據。從而段○泗請求台北區監理所給付二百萬零四百六十八元本息，即非正

    當，不應准許。原審失察，判命台北區○○○○○段○泗四十三萬一千五百十元

    本息，即有未洽，台北區監理所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至於段○泗上訴意旨指摘原判

    決為其敗訴判決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增加給付部分，則無理由，併應駁回其上

    訴。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

    生影響，爰無逐一論述之必要，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台北區監理所上訴為有理由、段○泗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四百五十條、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七      月      十八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鄭  三  源

                                          法  官  郭  松  濤

                                          法  官  黃  豐  澤

右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

，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

律師及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或

第二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七      月     二十一   日

                                          書記官  廖  麗  蓮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

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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